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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承辦人：技士 洪文傑
電話：04-22289111#70812
電子信箱：hbtcf00645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衛疾字第11501627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「紙本公文附件，請至https:／／annexf.hbtc.gov.tw?C=MMN5Uy網址下

載附件，公文文號：1150162758，驗證碼為：3FVV68」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公告「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個案高風險接觸者自

主健康管理應遵守事項」，並自115年5月15日生效，檢送

公告掃描檔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5年5月19日衛授疾字第1150200489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鑒於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具備人傳人特性之風險，為防範疫

情擴散，針對病例接觸者，應落實自主健康管理措施。

三、前述對象應遵守事項已詳載於附件「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個

案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(適用高風險接觸者)」，並

敘明違反規定之裁罰依據及與罰則。前述處分書將依疾病

防治政策適時調整並更新於該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。

四、副本函送本市醫師公會/診所協會及本市各區衛生所，請惠

予轉知所屬會員/工作人員，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、本市各醫院
副本：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、台中市診所協會、

臺中市台中都診所協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診所協會、臺中市各區衛生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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